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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7.06.11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.01.13 一百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依據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。 

二、主旨：為提高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之研究及專業能力，使具備應有之品質學

養，並依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第三條及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

點第三點之規定，訂定本施行辦法。 

三、實施方式： 

〈一〉成立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委員會：成員由博士班任課專任老師組 

成之，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每年於研究生資格考核前一個月召開會議，

商討當年度研究生資格考核相關事宜，並於考後二週內召開檢討會。 

〈二〉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依規定修畢學分，經資格考核及格後，並符合校訂研

究生學位考試實施要點之相關規定，始得為博士候選人。 

〈三〉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於入學後二至五年完成，每一研究生申請資

格考核以修習科目中擇選三科；每一研究生資格考最多以三次為限，未

依年限及次數完成者，通知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勒令退學。 

〈四〉資格考核方式。 

1. 資格考核以筆試方式進行之，由研究生申請選定三科。（自 105學年度

入學新生開始，選考科目需至少一科與論文研究方向相關） 

2. 每一科目〈領域〉筆試命題委員至少二人〈具該領域專長之副教授以

上之校內、校外之委員〉。 

3. 校外委員由該科目任課老師推薦 2-3人，經系主任勾選聘任。 

4. 校內外委員出題〈每科每一委員出二題〉一律保密〈校內委員以指定

信封密封，校外委員以指定信封掛號郵寄，考試前一天由主任拆閱勾

選進行製卷 。〉 

5. 每一科目〈領域〉筆試考試時間至少三小時。 

6. 資格考試完畢，即請出題委員閱卷，於二週內閱卷完畢，登錄成績、

通知研究生，並將成績送教務處研究生教務組。 

 

四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並副知教務處備查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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